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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本人對版權法及其處理戲仿作品的公眾諮詢之意見

負責人你好,
本人對是次政府提出的豁免方案深感憂慮！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諷刺」、「滑稽」、「模
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
中，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
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

此法例是政府的收緊言論自由的其中一步，因為這條例的作用等同尋釁滋事罪，是限制發表意見其中
一環。政府現時正逐步收緊言論空間：例如減少新聞發報會，避免傳媒問問題，令市民對政府政策
「不知不覺」。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
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以
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我等不得不強調客觀事
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
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
消！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
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
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 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
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它自古已然。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以當年的流行詞牌（即曲調）旋
律，填上協音的詞，妙筆生花，既寫 盡社會百態，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獻。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不
論是用來諷刺時弊，還是抒發情感，又或純粹作為文學創作，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
誠然，隨着時代發展，歌詞和歌曲的風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果，但這不
影響我們的焦點，宋代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兩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可惜，若蘇東坡生於今
日的香港，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在政府官員眼中，皆變成罪。我反對第一、二個方案，粗暴強
暴了《基本法》第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distribution）」擴
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或以「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在、子虛烏
有、無法客觀說出界線，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
有誤墮法網之憂。

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
害」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損處理」，連「嚴
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我認同「UGC方案」，「UGC方案」是
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
一步「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
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
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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